
 
案例：校長於便當採購案收取回扣 
 
採購弊端發生時點 
□招標 □審標 □決標 ■履約管理 □驗收 □保固 

態樣 4.5：偷工減料及監造不實。 

 

項目 說明 

案情 
某國小校長收取學校訂購便當回扣，損害家長及學生之利益。 

懲處
情形 

該校長經法院判決，犯對於監督之事務直接圖利罪，處有期徒
刑 7年 2個月，褫奪公權 6年。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佰參拾柒萬
元追繳沒收。 

提報單位：工管處 

 

 
 

 


